关于开展2010年常州市国家注册监理
工程师继续教育的预备通知

各监理单位、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：

为不断提高监理行业人员素质、能力，整体提高我市监理服务水平，根据《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147号）、《注册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暂行办法》（建市监函[2006]62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由东南大学主办，市建设局、市建设监理协会协办，对我市还未参加继续教育的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进行继续教育培训，现就有关事项预备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：注册有效期到2012年底前的我市所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。

二、培训时间：4月上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三、培训地点：常州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。
四、准备工作：

1、各单位把本单位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按《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情况汇总表》（内有3张表）（见附件一）的格式汇总，报市监理协会，联系人：林芳、周艳，Tel：86966192   Eail：czjlxh@sohu.com。。

2、各单位应和本单位未参加继续教育的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衔接好，做好工作安排。

3、《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情况汇总表》（内有3张表）于4月1日前报协会。

四、其他事项：
该项培训已于去年8月组织了两期培训班，经核查，我市仍有一批将要注册到期的人员未参加培训。经各方努力，决定在常州续办一期培训班。由于需培训人员的注册到期时间非常分散，故本次培训的对象扩大到注册有效期至2012年底的人员，本次培训后至2012年底，不再在本地举办该项培训班。

希各单位提高认识，本着对各方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做好统计排查工作，把本通知精神贯彻到每个人，并积极组织参加本次培训。如有遗漏，后果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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